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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以来，教体局在区委、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在依法治区办公室的大力指导下，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处理教育事业发展中的各类事务，不断提升依法治教、依法治校水平，创新推进教育系统综合改革，强化事中和事后监管，持续优化教育领域营商环境，助推全区教育高质量发展。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 一、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提升法治素养

一是始终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，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全区教育工作。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学习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》《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》《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问答》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真正做到了读原著、学原文、悟原理。

二是始终坚持法治教育贯穿全区教育工作全过程，为全区教育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。组织全区中小学校长书记干部集中学习《家庭教育促进法》《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（试行）》；邀请专家、法律人士、法治副校长到教育系统作法制报告30余场次，为教职工讲授《教育法》《教师法》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开展法治宣传周活动。

二、履行推进法治建设教体局主体职责
（一）落实主体责任，发挥依法行政职能
一是认真落实教体局作为教育系统的法治建设主体责任，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要求，成立法治建设领导小组，明确分管领导及相应职责，督促领导班子依法行政。二是明确各股室行政执法职责分工，压实股室责任，和分包学校做好对接，上下联动抓好普法工作。三是各学校成立普法工作领导小组，校长亲自抓，分管校长具体抓，各职能部门分工合作，切实抓好学校的普法教育工作。

（二）规范工作程序，持续推进依法行政

一是行政决策科学合法。牢固树立依法决策意识，严格遵循法定权限和程序作出决策，严格落实“三重一大”事项集体决策制度，对重大决策、行政审批把关全覆盖。二是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监督管理。依法加强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监督管理，凡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，均落实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。三是坚持行政权力制约监督公开常态化，做到法定主动公开内容全部公开到位，依托陕州区人民政府网站、陕州教育公众号等媒体，公开政府信息715条，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合理信息需求。
（三）坚持以点带面，全面推广普法活动

一是与陕州区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局、司法局等部门合作共建，为全区中小学配置法治副校长36名，为全区各学校举办法治专题讲座140余场，不断提升中小学校（幼儿园）依法治教治校水平。二是通过安全教育课和思想品德课普及学生法律知识，提高学生法治意识。实现法治教育与德育教育相结合，课堂教育与课外教育相补充，强化学生法律观念，提高学生法律素养。三是坚持普法工作与法治建设实践相结合，认真组织“学宪法 讲宪法”系列活动，在全区开展第三届法治教育宣传周活动的，进行了系列法治教育活动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。

三、存在问题及整改措施
（一）存在问题

一是学校法治教育有待进一步加强。学校法治教育和学科教学工作实际结合还不够紧密，学生法治教育仍相对游离学科教学之外，与真正进校园、进课堂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。

二是行政执法能力还有待提高，需要加强培训，提高执法能力。

（二）整改措施

一是继续抓好学习。进一步增加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，加强领导班子学法，为全局正规化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障；定期组织机关干部进行法律知识、专业知识培训，切实提高教育系统执法人员工作水平。将青少年学生普法，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，进一步加强青少年学生法治教育。

二是强化队伍建设。加大执法人员培训力度，切实组织开展培训工作，进一步增强执法人员法律意识，全面提高行政执法水平，做到内强素质，外树形象。

三是加强制度建设。建立健全法治建设监督制度，完善内部机制，深化行政执法责任制，坚决杜绝“乱执法”违法行为，确保执法人员公正执法、规范执法、文明执法，促进依法行政。
下步打算

（一）强力夯实第一责任人职责

深入学习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》，把内容学深吃透，持续强化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的意识。  

（二）强力树牢依法治教理念

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系统学、深入学、带头学，切实做到学懂、弄通、做实。建立常态化学法制度，丰富学习内容和形式，组织干部职工学习典型案例，强化法纪意识；开设法律讲堂，邀请法律顾问授课，进一步提高学法用法能力。

（三）强力充实巩固执法队伍

加强执法队伍建设，鼓励有条件的在编人员积极参加司法部门报考执法资格证考试，取得执法资质，充实执法队伍。多形式、多渠道开展执法业务培训，提升执法能力和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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